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計畫
                         
1、 依據：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9年8月20日公訓字第0990010583號函核定之「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
2、 目的：
為加強受訓學員對警察勤、業務之運作及推展之瞭解，以貫徹「理論與實務結合」、「學術與技能並重」之教育訓練目標，使受訓學員結訓後能迅速勝任工作，發揮學、用合一之教育訓練功能。
3、 實習對象：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共計266人（男生124人、女生142人）。
4、 實習期間：
自101年1月16日（星期一）起，至101年2月17日（星期五）止。（101年1月21日至1月27日為實習假）
5、 實習機關：（含人數配當）
        由內政部警政署洽請分配至基隆市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新竹市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彰化縣警察局、嘉義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電訊所等11個警察機關實施。（如附件1、1-1）
6、 實習內容：
實習學員分配至各警察機關所屬分局、派出所，在實習指導員之指導下，實習警察勤、業務（實習項目表，如附件2）。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9年9月10日核定本班期教育訓練課程表規定，本次實習項目內容以第2階段已修習之警察實務課程為實習重點，本班期第2階段已授課課程科目名稱及授課內容詳如附件2-1授課科目及重點表。
7、 實習機關支援配合事項：
1、 指定單位負責協調指導辦理學員實習事宜。
2、 選定繁重複雜之勤務執行機構為學員實習單位，並指派資深績優員警為實習指導員，各實習單位主管為實習指導官，於實習期間就指定實習項目全程指導學員各項警察勤、業務工作（各機關實習指導官、實習指導員名冊請簽奉機關主管核准後函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備查，副陳內政部警政署）。
3、 請配合召開下列會議：
（1） 實習協調會：於學員報到前，召集有關業務承辦人、各實習單位主管，提示實習之目的、作法及本校實習計畫等。
（2） 實習說明會：學員報到當天，辦理實習工作講習、介紹單位特性、轄區概況，並規定勤務要求。
（3） 實習檢討會：於實習結束前舉辦，適時導正學員觀念、解答各項勤、業務有關問題。
4、 實習機關指導官、實習指導員，對於學員有指揮監督之權責，並應隨時考核監督學員之實習工作表現、實習勤惰、品德修養、學習態度，依「實習成績考核表」(附件4)內容核實考查。
5、 學員實習期間支領主副食費，在實習單位搭伙、住宿，請實習單位協助安排，請提供女性學員生活作息空間
6、 學員應遵守實習機關之一切例規、公務員服務法有關法令規定及各警察機關之內部管理有關規定，實習派出所不得為值宿所，另專案負責人員、內勤業務承辦人員、巡佐不得擔任實習指導員，因渠等人員勤務種類、態樣不完整，或服勤時數較短。
7、 實習學員不分性別，均應跟隨實習指導員依排定勤務表實習，與其同進退(含深夜勤務)，不因性別而有特別優待情形，且實習生不得單獨服勤或多日均實習同一勤務。嚴守工作紀律，按時上下勤務，如有無故不到勤或遲到早退情形，按曠課或上課遲到早退之規定論處。
8、 實習學員如逢其實習指導員請假時，請另指派其他資深績優員警接續擔任實習指導員。
9、 實習期間如遇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勤務，或停止輪休，應聽候實習單位派遣。
10、 實習學員尚未具正式公務人員身分，不得單獨服勤或擅自處理業務。
11、 學員實習服勤期間，請各實習單位援例以勤務表正式勤務為準，如遇特殊災害事故，則實習勤務須延續，不得於事故處理完畢前半途離勤。勤餘外出或輪休應依規定於出入登記簿登記外出（宿）時間、地點。
12、 學員實習期間生活管理，由各實習單位依其內部管理相關規定執行，並避免參加社交應酬活動。
13、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100年3月15日警署教字第1000090652號函示，實習為確保實習學員(生)安全，請各實習機關督促勤務單位於實習生執行實習攻勢勤務時，提供防彈衣予其穿著及攜帶警棍執勤，並落實督導考核。
14、 實習學員視需要得騎乘警用機車，惟必須符合下列三要件：
（一）
必須供公務使用為限。
（二）
實習生必須取得合法之駕駛執照。
（三）
 實習學員騎警用機車時，必須實習指導人員陪同，不得單獨騎用。
15、 請實習單位確實督導實習學員實習勤務，發現缺失請立予糾正；如有違紀或意外事故發生，請聯絡本校值日官室協調學員總隊、訓導處處理。處理通報程序：一般狀況由實習單位逕行處理後列入紀錄；重大但非急迫狀況由實習單位處理後通知本校，本校視情形指派人員會同處理；重大而急迫事件，實習單位即時通知本校派員會同處理（電話表如附件3）。本校值日官室電話：警用：7312220、自動電話：（02）22307270、傳真機：（02）22303951。
16、 學員實習期間，除因重大或特殊事故，否則一律不得請假，請假假別及事由參照「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請假規定」（如附件9）辦理，准假權責1日以下由指導官核准，請假時間超過1日者，或已請假日數合計超過3日者，由指導官轉陳上級長官核批。如有請假准否之疑義，報請本校訓導處處理。學員請假應扣操行分數者，依上述請假規定辦理，所扣分數併入下一階段操行成績。
17、 未依排定之勤務表實習者，除不可歸咎於實習學員本身責任外，視同曠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18、 學員實習期間表現重大優劣事蹟，應檢齊相關證明文件，函請本校訓導處依照「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獎懲規定」辦理獎懲，操行加減分併入下一階段操行成績。
19、 
實習結束前1日（101年2月16日）22時以後，請避免安排勤務，俾便實習學員準備返校事宜。
20、 
為精實警察教育訓練，強化學員實習教育學習成效，有關實習成績考核規定，請依本計畫所附之「實習成績考核表」(如附件4)內容，覈實考核監督學員之工作表現（30分）、實習勤惰（20分）、品德修養（30分）、學習態度（20分）。實習期間如有因請假時數過多、或因傷、病無法正常參與實習勤務，致影響實習教育學習成效者，請列入實習成績考核表中之「工作表現」、「實習勤惰」、「品德修養」、「學習態度」等項目予以考核，總分未達60分列不及格者，應秉嚴格考核、斷然淘汰之決心，對於不適任者，應就其言行舉止，具體翔實記錄，供作淘汰之佐證。
21、 
實習結束後1週內（101年2月24日前），請將「實習成績考核表」（如附件4）及「請假報告單」（如附件5）分別彙整列冊函送本校，以利登錄。
22、 
針對學員生於實習期間之重大優劣事蹟，請各實習機關隨時或於實習結束後1個月內，以正式公文函報本校訓導處，並敘明事實經過，檢齊相關證明文件，俾利學員生獎懲之審核。
8、 本校各相關業務單位應辦理事項：
1、 教務處負責協調實習機關對學員實習工作之規劃、指導及各項行政支援事項，並舉行實習說明會。
2、 學員實習出發前，由教務處預先協調各實習機關，洽定報到之時間與地點，總務處負責派遣車輛運送，由學生總隊執行，隊職官隨車帶隊前往報到，各帶隊隊職官並應於出發前與各實習機關聯繫。
3、 實習學員運送：
由本校派車於101年1月16日出發：
(一)臺南市、高雄市：上午6時出發。
(二) 臺中市：上午6時30分出發。
（三）彰化縣、嘉義市：上午7時出發。
(四)桃園縣、新竹市：上午8時出發。
(五)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上午9時出發。
(六)實習結束：於101年2月17日（星期五）上午11時實習檢討會（日期可彈性調整）完畢後，實習學員就地放假。
4、 各實習單位有關實習學員各項基本資料、實習期間學員津貼及主副食費請領發放及服裝、應勤裝備之整備相關事宜，應由實習學員中遴選1人擔任小組長，負責各項聯絡事宜。
5、 實習期間由本校指派隊職官、教師（官）及業務相關人員，前往各實習機關，輔導學員實習（名單及分配地區如附件6）並得參加實習單位之實習檢討會，蒐集相關資料，做為授課參考，並得申報出差旅費。各科教師（官）及隊職官於實習期間至各機關輔導學員生實習後，填報「實習輔導報告表」（如附件7）分別送交各科及學生總隊彙整後簽核。
6、 實習結束返校後，由行政警察科會同學生總隊及相關單位擇期召開實習檢討會，現場解答學員實習相關問題，綜合檢討實習情形。
7、 實習整備期間，以教務處課務組統籌實習業務，負責與各實習機關之協調聯繫。實習期間以值日官為實習聯絡窗口，負責本校與各實習機關之協調聯繫及臨時事故之通報；教務處、訓導處及學生總隊協調派員處理。
8、 實習學員逐日撰寫之實習日記（如附件8）（編於實習手冊內），定時交實習指導官（員）批閱，並作為評量實習成績之依據；於實習結束自行帶返校後，即送陳隊職官核閱後，交由學員自行保管。
9、 學員實習心得報告，於開學後1週內由隊職官收齊，送行政警察科教師官評閱，並依規定報支評閱費。
10、 學員實習期間按配置實習單位，由各中隊遴選小組長負責聯絡事宜。（小組長人選於實習學員名冊上註記）。
11、 實習學生服裝及攜行裝備（如雨衣、制服、帽子等）請學生總隊辦理。
9、 實習成績考核：
一、依據「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規定」第四點規定：實習成績以60分為及格，未滿60分者為不及格，由訓練機構函報內政部警政署函轉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二、學員請假（或未依排定之勤務實習)逾實習總時數五分之一者(返校擔任本校新生預備教育公差及輪值校園警衛勤務者除外)，依教育訓練成績考核規定辦理。
三、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實習指導員初評、實習指導官複評，送請實習單位主管核章。所評定分數以複評成績為準，並應參酌請假情形暨優劣事蹟，如有因請假時數過多、或因傷、病無法正常參與實習勤務，致影響實習教育學習成效者，請列入實習成績考核表中之「工作表現」、「實習勤惰」、「品德修養」、「學習態度」等項目予以考核，總分未達60分列不及格者，應秉嚴格考核、斷然淘汰之決心，對於不適任者勿鄉愿，應就其言行舉止，詳列具體事實並檢齊證明資料，供作淘汰之佐證。
拾、學生實習注意事項：
1、 生活方面：
(一)遵守校規、言行端莊、待人謙恭有禮、維護優良校風。
(二)嚴守紀律，非因實習勤務之必要及實習單位之派遣，不得進入不正當場所。
(三)實習期間，除因特定勤務外，一律穿著學校制服，並配戴名牌及年級章。
(四)遇有特殊事故請假，應先報經實習單位核准，未經准假，不得擅離實習單位。
(五)在實習單位住宿，應遵守起居作規定，保持內務整潔。
2、 實習方面：
(一)服從實習單位指導長官之指導，認真學習。
(二)對待指導長官應誠摯尊敬，虛心求教。
(三)按時執行實習項目，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不到。
(四)執行實習勤務時，應保持警覺，不可懈怠，注意安全。
(五)實習學員不分性別，均應跟隨實習指導員服勤，與其同進退(含深夜勤務)，不得拒絕。
(六)實習期間，不得單獨服勤或擅自處理業務。
(七)實習期間應逐日撰寫實習日記（編於實習手冊內），定時送交實習指導官（員）批閱，作為評量實習成績之依據；於實習結束後帶返學校，即送陳隊職官核閱。
(八)學生實習結束後，應撰寫實習心得報告，由各中隊於開學後1週內彙整，送交行政警察科評閱，評閱後擇優送本校樹人月刊。
拾壹、行政支援：
     實習學員實習所需經費，在本校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拾貳、獎懲規定：
      實習結束後，本校處理本案之業務承辦人、業務主管由本校教務處會同人事室，依出力情形辦理獎懲；各支援實習機關辦理本案人員，由各實習機關循行政系統實施業務督考，並依實際出力及辛勞情形覈實辦理獎懲。
拾参、傷亡濟助：
一、本校訓導處對於特考班學員於在學期間均投保「學員團體平安保險」每人新台幣壹佰萬元。
二、實習學員因公傷亡者，除適用有關法令給恤外，並依「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第11條、「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照護辦法」第13條、「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及殉職人員子女教養辦法」第11條、「警察及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設置管理要點」第11條、「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學員實習期間，如有執行勤務傷亡、殘廢者，由實習機關立即通知本校（電話表同附件3），並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拾肆、本計畫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核備後實施，副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如有變更時亦同。
附件1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單位暨連絡人一覽表

	實習單位
	分配人數
	業務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備註

	
	男
	女
	
	
	
	

	基隆市警察局
	7
	1
	警務員彭梅貞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05號
	02-24269008

P:732-277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24
	26
	警務正鍾金龍
	100臺北市延平南路96號
	02-23319106

P:720-210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
	29
	警務正蘇修專
	220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160號
	02-82217530  P:734-2072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9
	12
	警務正楊明益
	330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3號
	03-3361164

P:733-2072
	

	新竹市警察局
	6
	4
	警務員鍾秀琴
	300新竹市中山路1號
	03-5213771

P: 735-2072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6
	14
	警務正

施寶梨
	407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588號
	04-23274024

P:742-2072或2073
	

	彰化縣警察局
	7
	3
	警務員王文聰
	500彰化市中正路2段778號
	04-7635553

P:747-2072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9
	1
	辦事員田光華
	600嘉義市中山路195號
	05-2252453

P:752-207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20
	15
	警務員洪永能
	730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3號
	06-2152857

P:762-207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4
	37
	警務正許松茂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60號
	07-2728371

P:772-2115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電訊所
	1
	0
	技士
周冠丞
	11681台北市文山區萬盛街15號之1
	02-29319711

P:724-5051
	

	合計
	124
	142
	總計266名


附件1-1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第2次期中實習單位分配及聯絡表

	實習

機關
	分   局
	派  出  所
	人數
	隊別-學號姓名
	地     址
	負責聯絡人

職稱姓名
	聯 絡 電 話

	
	
	
	男
	女
	
	
	
	

	基隆市警察局
	第四分局
	安樂分駐所
	4
	
	040陳家豪

224黃彥彰

230陳永翰

260安述鵬
	基隆市麥金路125號
	警務員

林煌盛
	02-24316212

警用732-3431

	
	第四分局
	大武崙派出所
	
	1
	058王美云
	基隆市基金一路351號
	警務員

楊永泰
	02-24310118

警用732-3426

	
	第四分局
	中華路派出所
	3
	
	038張承杰

221游仕名

268徐凱源
	基隆市通明街2號
	警務員

侯興龍
	02-24246944

警用732-342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士林分局
	文林派出所
	2
	
	072劉英廷

158汪士強
	臺北市大東路80號
	警務員

陳心怡
	警用720-5431

自動28812211

	
	士林分局
	社子派出所
	2
	
	010曾弈杰

070程樂強
	臺北市延平北路6段92號
	警務員

周炯宏
	警用720-5458

自動28122720

	
	士林分局
	後港派出所
	
	3
	129曾筱禎

213陳郁婷

289吳嘉茹
	臺北市福港街151號
	警務員

許竣閔
	警用720-5464

自動28829373

	
	士林分局
	蘭雅派出所
	
	3
	085陳巽辰

093謝欣潔

163黃嬿妮
	臺北市磺溪街36之1號
	警務員

連承志
	警用720-5456

自動28315001

	
	士林分局
	天母派出所
	2
	
	028謝承峰

238林志偉
	臺北市中山北路7段192號
	警務員

林俊廷
	警用720-5454

自動28714110

	
	北投分局
	長安派出所
	1
	2
	236吳宗霖

043許雯晴

169林琬玲
	臺北市中央北路1段1號
	警務員

陳佳宏
	警用720-5550

自動28912029

	
	北投分局
	光明派出所
	
	3
	131黃思華

166吳家惠

179李育臻
	臺北市泉源路14號
	巡官

朱益興
	警用720-5552

自動28911647

	
	北投分局
	大屯派出所
	2
	
	153李國龍277王崇儀
	臺北市中和街534號
	警務員

呂鴻裕
	警用720-5555

自動28913971

	
	北投分局
	永明派出所
	2
	
	276何誠晉278羊遠泰
	臺北市石牌路2段10號
	警務員

張堅忍
	警用720-5567

自動28213110

	
	北投分局
	石牌派出所
	1
	2
	156蕭健文062詹詩瑩243王韻詞
	臺北市文林北路296號
	警務員

徐子哲
	警用720-5568

自動28231513

	
	南港分局
	同德派出所
	1
	2
	237陳仕龍060周奕箴168楊麗盈
	臺北市同徳街83號
	警務員

陳盈良
	警用720-5051

自動2786720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
	南港派出所
	1
	2
	001翁昇瑞

023樓一慧

207蔡嘉瑩
	臺北市南港路1段156號
	警務員

林劼偉
	警用720-5049

自動27830476

	
	南港分局
	舊莊派出所
	3
	
	188洪笙僑

191張仲凱

226江昱明
	臺北市舊莊街1段213號
	警務員

李新民
	警用720-5053

自動27822492

	
	南港分局
	玉成派出所
	1
	2
	228歐陽勳

050陳雅玲

242胡 嫣
	臺北市向陽路150號
	警務員

沈維洲
	警用720-5048

自動27830476

	
	內湖分局
	內湖派出所
	2
	
	031李秉諭

154林伯儒
	臺北市內湖路2段261號
	警務員

簡世勇
	警用720-5150

自動27900571

	
	內湖分局
	西湖派出所
	
	3
	059曾京賢

201巫素瑛

203黃怡菁
	臺北市瑞光路515號
	警務員

吳俊逸
	警用720-5154

自動27987505

	
	內湖分局
	港墘派出所
	2
	
	196戴文華

271林正浩
	臺北市內湖路1段550號
	警務員

李志偉
	警用720-5166

自動87518690

	
	內湖分局
	文德派出所
	
	2
	065翁子鈞

204施夙玲
	臺北市民權東路6段26號
	警務員

游進軍
	警用720-5158

自動27944946

	
	內湖分局
	東湖派出所
	2
	
	111徐榮廉

186陳信義
	臺北市五分街10號
	警務員

黃世璋
	警用720-5160

自動26313350

	
	內湖分局
	康寧派出所
	
	2
	024吳函芸

042陳妙姿
	臺北市金湖路83號
	警務員

李金星
	警用720-5164

自動87920061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和第一分局
	景安派出所
	
	2
	019何家平

171劉淑美
	中和區中與街200號
	警務員

陳陸通
	02-22439855

	
	中和第一分局
	南勢派出所
	
	2
	173黃思瑋

214黃靖琳
	中和區南山路322號
	警務員

蔡洺彥
	02-29419445

	
	中和第一分局
	中和派出所
	
	2
	083許嘉容

250李嘉文
	中和區中和路102-1號
	警務員

林顯宗
	02-22489083

	
	中和第二分局
	國光派出所
	
	2
	047邱伊璐

056黃淑苑
	中和區莒光路160號
	警務員

洪嘉棟
	02-29553199

	
	中和第二分局
	積穗派出所
	
	2
	172林千蕙

257傅惠美
	中和區員山路471
	巡官

張明朝
	02-22268955

	
	中和第二分局
	員山派出所
	
	2
	097鄭惠君

293羅璟慧
	中和區員山路235巷1號
	警務員

李進來
	02-22222264

	
	新店分局
	碧潭派出所
	
	2
	138陳美心

206李佩珊
	新店區北新路1段129號
	警務員

周錫仁
	02-29111665

0910-087275

	
	新店分局
	江陵派出所
	
	2
	162李育珊

251陳怡文
	新店區北新路2段183號
	警務員

林啟發
	02-29112165

0972-186259

	
	新店分局
	安康派出所
	
	1
	253曾馨瑧
	新店區安康路2段170號
	巡官

湯文龍
	02-22117337

0928-963586

	
	新店分局
	雙城派出所
	
	1
	084洪慧如
	新店區安康路3段209號
	巡官

王再宏
	02-22159265

0928-950396

	
	三重分局
	光明派出所
	
	2
	200彭薇瑄

285柯雅鳳
	三重區過圳街46號
	警務員

廖繼照
	02-2986065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重分局
	厚德派出所
	
	2
	048黃毓媜

089周宗怡
	三重區三和路3段186號
	警務員

陳建志
	02-29712064

	
	三重分局
	永福派出所
	
	2
	247陳吟綺

252張佳蓉
	三重區力行路2段162巷53號
	警務員

蔡武郎
	02-22802065

	
	板橋分局
	板橋派出所
	
	1
	101邱逸敏
	板橋區文化路1段52號
	警務員

沈旻賢
	02-29699446

	
	永和分局
	永和派出所
	2
	1
	035周志洋

280林昭仁

064何旻家
	永和區安樂路344號
	警務員

葉志豪
	警用3326

02-29244229

	
	永和分局
	秀朗派出所
	2
	1
	144黃嘉男

239陳佳賢

254蕭妃青
	永和區永利路73號
	警務員

鍾任瑞
	警用3324

02-29251130

	
	永和分局
	中正橋派出所
	2
	1
	032藍裕翔

225袁國豪

041黃嘉琪
	永和區永和路2段303號
	警務員

陳少平
	警用3327

02-29215119

	
	永和分局
	新生派出所
	3
	
	034吳秉潤

112高喬韋

187陳彥霖
	永和區仁愛路187號
	巡官

黃一芳
	警用3325

02-29217119

	
	永和分局
	得和派出所
	2
	1
	002柯廷陸

151林晉煌

091林珮蓉
	永和區民權路51號
	警務員

陳俞佐
	警用3319

02-29451969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桃園分局
	中路派出所
	1
	
	121陳勁佑
	桃園市縣府路51號
	警務員

曾崑蘍
	03-3602209

	
	桃園分局
	青溪派出所
	
	2
	025張亞蘋

182徐雪茹
	桃園市鎮撫街39號
	警務員

盛正東
	03-3332742

	
	桃園分局
	埔子派出所
	1
	
	014鄭喬鴻
	桃園市文中北路2號
	警務員

林幸陽
	03-3026731

	
	桃園分局
	龍安派出所
	
	1
	177魏于婷
	桃園市國豊一街101號
	警務員

陳俊雄
	03-3602042

	
	桃園分局
	大樹派出所
	
	2
	053陳冠均

054邱怡婷
	桃園市樹仁二街41號
	警務員

賴振欽
	03-3622987

	
	桃園分局
	景福派出所
	1
	
	274賴文政
	桃園市民族路110號
	調查員

黃建智
	03-3322762

	
	桃園分局
	同安派出所
	1
	
	119吳振詩
	桃園市大興西路153號
	警務員

薛鑑文
	03-3568289

	
	桃園分局
	武陵派出所
	
	2
	022蔡孟瑾

170林玉如
	桃園市復興路135號
	警務員

陳英凱
	03-3364224


	
	中壢分局
	興國派出所
	2
	2
	075徐尚群

229陳昌武

020文桂蘭

098郭佩瑜
	中壢市中豐路88號
	警務員

郭文顏
	03-4258325

	
	中壢分局
	普仁派出所
	1
	1
	184蘇柏文

205李姿婷
	中壢市日新路20號
	警務員

楊秀才
	03-4562912

	
	中壢分局
	中福派出所
	2
	2
	109鄧力豪

193游嘉祥

105簡艾婕

167蕭若婷
	中壢市福州一街102號
	警務員

洪立偉
	03-4523093

	新竹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
	北門派出所
	1
	
	157游聖傑
	新竹市北大路218號
	警務員

林昆達
	03-5222223

	
	第一分局
	南寮派出所
	1
	
	012葉冠良
	新竹市東大路3段541號
	警務員

吳侯昌
	03-5362334

	
	第二分局
	東門派出所
	1
	
	262沈鳳堯
	新竹市東門街87號
	警務員

胡竣凱
	03-5222607

	
	第二分局
	東勢派出所
	
	2
	087張 琳

246胡雅雯
	新竹市光復路2段798號
	警務員

林佳媺
	03-5728758

	
	第二分局
	關東橋派出所
	
	1
	165石涵瑄
	新竹市介壽路200號
	警務員李昌洲
	03-5775758

	
	第三分局
	香山派出所
	
	1
	175田芝瑀
	新竹市牛埔路432號
	警務員

陳森郎
	03-5386348

	
	第三分局
	中華派出所
	1
	
	004賴正浩
	新竹市大庄路150號
	巡官

蕭雲德
	03-5302487

	
	第三分局
	青草湖派出所
	1
	
	269劉育龍
	新竹市明湖路666號
	警務員

許哲豪
	03-5201563

	
	第三分局
	朝山派出所
	1
	
	114周嘉宇
	新竹市中華路5段690號
	巡官

傅青輝
	03-5373165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烏日分局
	烏日派出所
	2
	3
	013黃瑞凱

079江立全

046張倫偉

052許愷純

137洪嘉真
	烏日區中山路二段309號
	楊儒陸
	04-23381402

	
	烏日分局
	犁份派出所
	3
	2
	120李建緯

183余政忠

272陳茂榮

122林佩君

248邱盈慈
	龍井區新庄里遊園南路194號
	張彬梧
	04-26312719

	
	清水分局
	清水派出所
	
	2
	180馬郁欣

215蘇靖芳
	清水區鰲峰路23號
	簡中亮
	04-26222054

	
	清水分局
	梧棲派出所
	2
	
	261周明慶

275陳世昌
	梧棲區中興路210號
	蘇艷隆
	04-26200514

	
	清水分局
	安寧派出所
	
	2
	128黃玉琳

294鄭玉潔
	梧棲區中棲路二段18號
	黃明宏
	04-26560343

	
	清水分局
	沙鹿分駐所
	2
	
	223黃強民

233盧承岳
	沙鹿區鎮政路12號
	許登超
	04-26625032

	
	清水分局
	明秀派出所
	2
	
	107許柏晨

115周致瑋
	沙鹿區鎮南路一段450號
	李世隆
	04-26314309

	
	太平分局
	太平派出所
	2
	2
	029嚴健銘

198詹永祥

051王采郁

258王人幼
	太平區中興東路21號
	陳宗凱
	警用742-3824

	
	太平分局
	新平派出所
	3
	
	066溫大慶

227陳信宏

267陳立泰
	太平區新平路3段72號
	陳淵山
	警用742-3825

	
	太平分局
	坪林派出所
	
	3
	099林玫如

104蔡欣宜

199劉俐均

	太平區中山路1段215號
	黃芳淵
	警用742-3826

	彰化縣警察局
	鹿港分局
	鹿港派出所
	1
	1
	222蘇濬閎

086張雅惠
	鹿港鎮中山路300號
	張記濠
	04-7772118

	
	鹿港分局
	和興派出所
	1
	1
	009朱忠肯

164劉燕容
	鹿港鎮中山路108號
	陳建宏
	04-7772119

	
	鹿港分局
	馬鳴派出所
	１
	1
	147張森叡

127許惠琴
	秀水鄉彰鹿路98號
	許允弘
	04-7692082

	
	鹿港分局
	福興分駐所
	2
	
	150王維麟

240李振福
	福興鄉彰鹿路7段489號
	林福志
	04-7775405

	
	鹿港分局
	秀水分駐所
	１
	
	117郭誌家
	秀水鄉埔崙村民生街789號
	賴陳彬
	04-7692964

	
	鹿港分局
	秀安派出所
	1
	
	071楊宗翰
	秀水鄉安溪村安溪街6號
	張安進
	04-7692304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第一分局
	長榮派出所
	1
	
	241蔡孟修
	嘉義市中山路567號
	警員

賴奇逸
	05-2222206

	
	第一分局
	八掌派出所
	1
	
	265楊明儒
	嘉義市世賢路3段451號
	警員

余志清
	05-2867110

	
	第一分局
	北興派出所
	1
	
	033張志瑋
	嘉義市博愛路1段506號
	警員

黃建順
	05-2321294

	
	第一分局
	竹園派出所
	1
	
	068許添福
	嘉義市博愛路2段455號
	警員

陳柏村
	05-2356144

	
	第一分局
	北鎮派出所
	1
	
	266郭建榮
	嘉義市北港路280號
	警員

何宗陵
	05-2322732

	
	第二分局
	興安派出所
	
	1
	291郭凱炘
	嘉義市吳鳳南路367號
	警員

傅筠憬
	05-2224593

	
	第二分局
	新南派出所
	1
	
	263翁嘉良
	嘉義市吳鳳南路75號
	警員

蕭清熀
	05-2222731

	
	第二分局
	南門派出所
	1
	
	067周元國
	嘉義市民族路230號
	警員

陳建祿
	05-2222725

	
	第二分局
	北門派出所
	1
	
	185郭宜斌
	嘉義市民權路268號
	警員

劉昭佑
	05-2782727

	
	第二分局
	後湖派出所
	1
	
	118余春龍
	嘉義市忠孝路537號
	警員

劉昭進
	05-2762726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永康分局
	永康派出所
	1
	1
	030蔡宗穎

102王巾維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2號
	警務員

李俊吉
	06-2326081

	
	永康分局
	鹽行派出所
	2
	
	005陳昭佑

069張志和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65號
	警務員

陳勇志
	06-2531444

	
	永康分局
	大灣派出所
	3
	
	039楊宏茂

161黃建中

232張文彥
	臺南市永康區民族路295號
	警務員

王森雄
	06-2712274

	
	永康分局
	復興派出所
	2
	1
	011王凱弘

273楊承霖

124周孟君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32號
	警務員

林欣輝
	06-3115874

	
	永康分局
	龍潭派出所
	1
	
	234張崇瑋
	臺南市永康區龍埔街137號
	警務員

溫偉勝
	06-2327954

	
	永康分局
	大橋派出所
	2
	
	008蔡易廷

192蔡宗軒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146號
	警務員

葉敏旭
	06-2044835

	
	永康分局
	永信派出所
	1
	
	235蕭富仁
	臺南市永康區國華街102巷110號
	警務員

郭榮木
	06-2014059

	
	歸仁分局
	仁德分駐所
	2
	
	077胡富堯

189高國慶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里中山路624號
	警務員許振昌
	06-2702664

	
	歸仁分局
	關廟分駐所
	2
	
	007謝侑璟

194吳青宸
	臺南市關廟區關廟里文衡路19號
	巡官

江俊億
	06-5952013

	
	歸仁分局
	歸南派出所
	2
	
	106謝昆泰

149吳毅翔
	臺南市歸仁區六甲里中正南路1段1209號
	警務員邱勝煌
	06-2307887

	
	歸仁分局
	文賢派出所
	1
	1
	143陳嘉鴻

295黃佳淇
	臺南市仁德區成功里二仁路2段600號
	警務員高泰和
	06-2661788

	
	歸仁分局
	歸仁派出所
	1
	1
	159蔣仁和

283廖育杉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里忠孝北路160號
	警務員周志遠
	06-2304028

	
	第二分局
	民權派出所
	
	1
	141陳彥婷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202號
	警務員

周文達
	06-2223002

	
	第二分局
	南門派出所
	
	1
	176王棠萱
	臺南市中西區南寧街144號
	巡官

翁健力
	06-2148283

	
	第三分局
	安南派出所
	
	1
	216黃美鳳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3段396號
	巡官

郭欽林
	06-2477072

	
	第三分局
	安中派出所
	
	1
	174張雅婷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1段788號
	警務員

李世傑
	06-2467808

	
	第四分局
	安平派出所
	
	1
	044郭亮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27號
	警務員

林仁群
	06-2252598

	
	第四分局
	華平派出所
	
	1
	123陳詣諠
	臺南市安平區建平八街2號
	警務員

陳志成
	06-2951720

	
	第四分局
	育平派出所
	
	1
	209林宛萱
	臺南市安平區育平路320號
	警務員

蔡志成
	06-2982674

	
	第五分局
	和緯派出所
	
	1
	018陳文萱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650號
	巡官

黃正治
	06-2597095

	
	第五分局
	開元派出所
	
	1
	095陳秋蓉
	臺南市北區開路145號
	警務員

曾東雨
	06-2370384

	
	第六分局
	金華派出所
	
	1
	096姚秀玫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250號
	警務員

郭德燊
	06-2640007

	
	第六分局
	鹽埕派出所
	
	1
	135陳宛瑜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241號
	巡官

史銘超
	06-291022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三民第一分局
	十全路派出所
	
	2
	103吳婷慈

287江月丹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86號
	所長

許志雄
	07-3115807

警用772-2485

	
	三民第一分局
	三民派出所
	1
	1
	148吳聲男

181張鳳鈞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88號
	所長

周美鳳
	07-2211460

警用772-2488

	
	三民第一分局
	長明街派出所
	1
	
	037柳保山
	高雄市三民區南華路253號
	所長

李政儒
	07-2355098

警用772-2491

	
	三民第一分局
	哈爾濱街派出所
	1
	2
	113蘇峯億
282周玉華

298周佩珊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18號
	所長

施啟智
	07-3110785

警用772-2494

	
	三民第二分局
	覺民派出所
	
	2
	061曾曉檀

244古雅

	高雄市覺民路366號
	所長

許添富
	07-3842108

	
	三民第二分局
	鼎金派出所
	
	2
	045祁至婕

245賴惠茹
	高雄市鼎力路125號
	所長

侯令國
	07-3426730

	
	三民二分局
	鼎山派出所
	
	2
	178卓宜靜

210黃暐婷
	高雄市鼎山街260號
	所長

陸炳志
	07-3907880

	
	左營分局
	新莊派出所
	
	2
	212黃惠娸

259陳力瑛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仔路772號
	所長

吳正文
	07-5562630

	
	左營分局
	文自派出所
	
	2
	217莊婉玲

286黃麒溱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21號
	所長

陳英中
	07-3501311

07-3501711

	
	左營分局
	博愛四路派出所
	
	2
	126王玥婷

284侯玉意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437號
	所長

廖錦松
	07-3487976

	
	前鎮分局
	瑞隆派出所
	
	2
	125陳麗竹

136侯映華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49號
	警務員

高至正
	07-8221183

	
	鳳山分局
	鳳崗派出所
	
	2
	249林君樺

255曾馨瑩
	高雄市鳳山區縣衙里曹公路23號
	所長
林明波
	07-7412244

07-7476099

	
	鳳山分局
	五甲派出所
	
	1
	288張瑋庭
	高雄市鳳山區富甲里五甲二路472號
	所長
林永魁
	07-7615839

07-7163696

	
	鳳山分局
	新甲派出所
	
	1
	081曾碧琪
	高雄市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383號
	所長
溫基興
	07-7636944
07-7632242

	
	鳳山分局
	文山派出所
	
	2
	092陳姵如

211林姿伶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里鳳松路127號
	所長
羅榮忠
	07-7324340

07-7324341

	
	鳳山分局
	成功派出所
	
	4
	016陳怡禎

133潘郁婷

139李韋儀

142陳柏婷
	高雄市鳳山區誠正里中山東路16號
	所長
鄭德仁
	07-7462453

07-7102814

	
	仁武分局
	仁武派出所
	
	2
	088林唐亦

290李素珍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35號
	所長

梁新和
	07-3711432

	
	仁武分局
	澄觀派出所
	1
	1
	078吳振銘

090陳依伶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89號
	所長

高文斌
	07-3718188

	
	仁武分局
	大社分駐所
	1
	1
	036謝旻廷

080柯辰俞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63號
	所長

洪家和
	07-3511369

	
	仁武分局
	鳥松分駐所
	1
	
	270楊啟仁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96-1號
	所長

林森松
	07-7313343

	
	仁武分局
	大華派出所
	2
	
	190莊英正

231紀雲獻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21號
	所長

郭建賢
	07-3701994

	
	林園分局
	林園派出所
	2
	2
	108陳宥瑋

146陳俊儒

202徐千雅

281徐涴蓁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01號
	所長

黃昭偉
	07-6412013

警用7723127

	
	林園分局
	港埔派出所
	1
	
	155林于鈞
	高雄市林園區沿海路二段326號
	所長

謝永峻
	07-6413695

警用772-3125

	
	林園分局
	中芸派出所
	1
	
	074林獻松
	高雄市林園區力行路250號
	所長

陳文華
	07-6412792

警用772-3126

	
	林園分局
	忠義派出所
	
	2
	021黃佳琳

292陳亭妏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路353號
	所長

陳文龍
	07-7817429

警7723130

	
	林園分局
	中庄派出所
	2
	
	152施福林

220謝郁斌
	高雄市大寮區仁愛路101號
	所長

石志鴻
	07-7016714

警用772-4940

	電訊所

警  察
	臺北分所
	臺北分所
	1
	
	145-李明舫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25巷17號
	技士

李榮豊
	警用722-1307

0933-858-025


附件2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項目及內容表

	         行    政   警    察
	實習項目
	一、勤區查察
三、臨檢
五、值班
	二、巡邏
四、守望
六、備勤

	
	實習內容
	一、行政類：例如，取締違規攤販、執行臨檢身分查證、妨礙風化（俗）案件取締......等。

二、保安類：例如，護送精神病患就醫......等。

三、戶口類：例如，身分不明者處理、失蹤人口處理、家戶訪查......等。

四、外事類：例如，外國人逾期停（居）留或非法工作案件查處、處理涉外治安案件......等。

五、交通類：例如，交通疏導、取締砂石（大貨）車超載、取締酒後駕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A1、A2、A3......等。

六、經濟類：例如，協助取締地下通匯案件查處、協助取締私（劣）菸（酒）查處......等。

七、後勤類：例如，槍械彈藥查核清點......等。

八、勤務指揮類：例如，勤務指揮中心狀況處置。

九、諮詢協助民事案件類：例如，受理民事諮詢案件協助處理......等。

十、刑事類：例如，受理傷害、竊盜、恐嚇、性騷擾、性侵害、家庭暴力......等案件，以及逮捕現行犯、執行搜索扣押、查處賭博案件......等。

	
	
	註：
一、實習內容依「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規劃。（內政部警政署編製，本校100年2月印行）
二、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9年9月10日核定本班期教育訓練課程表規定，本次實習項目內容以第2階段已修習之警察實務課程為實習重點，第2階段已授課課程科目名稱及授課內容詳如授課科目及重點表。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項目及內容表

	行政警察(電信警察人員)
	實習項目
	一、有線電通訊
二、數位微波通訊
三、無線電通訊

	
	實習內容
	· 警訊交換機及附屬設備簡介。
· 傳輸設備簡介。
· 警訊管道工程簡介。
· 測試、維護儀表簡介及操作。
· 電話之架設、拆遷、汰換實作。
· 線路巡修、維修、定期保養實作。
· 與各機間警察通訊業務之連繫與協調。
· 警察通訊器材之管理與補給。
· 工程車輛及機具保養簡介及操作。
· 環島數位微波系統架構簡介。
· 環島數位微波系統主要設備簡介
· 環島通訊平台主要設備簡介。
· 微波機房各項通訊設備維護保養。
· 網路管理系統效能監控、電路查修及故障排除等簡介及操作。
· 警用無線電設備操作、調校測試。
· 警用無線電設備維護保養。
· 修護測試儀表簡介及操作。



附件2-1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第2階段授課科目及重點表

	科目
	授課重點

	警察勤務實務與演練
	1、 執勤案例研討與SOP操作演練：

(一)值班（6小時）。

(二)巡邏（10小時）。

(三)臨檢（10小時）    

(四)守望（3小時）。

(五)備勤（3小時）     

(六)情境實務操作（4小時）

2、 警用裝備使用介紹。

	刑案現場處理與採證
	一、現場之定義  

二、證據的種類  

三、現場保全  

四、指紋學  

五、刑事攝影學（含照相與錄影）  

六、驗槍學  

七、法醫學  

八、刑事化學  

九、文書鑑識、DNA鑑識等概論  

十、證物之發現、記錄、採集、包裝、送驗與保存程序。

	交通事故處理實務
	一、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6小時）。

二、交通事故處理規範(4小時)

三、事故法規與處理實務：前置作為（2小時）、現場勘察（4小時）、現場測繪、攝影與調查（6小時）、事故現場實地操作（8小時）、肇因分析、填表陳報與相關作業（6小時）。

	警察倫理學
	一、警察倫理學的意義。

二、警察倫理守則(code)釋義。

三、警察工作的道德標準之解釋。

四、重要課程內容：

(一)警察人員應知的十項基本人權標準。

(二)警察人員脫軌(Deviance)行為模式。

(三)警察行為無私性原則與適當、有禮的執法態度。

(四)行政中立。

(五)警察人員權力濫用的種類與防制。

(六)警察人員職務上行為不檢(Misconduct) 的種類與防制。

(七)警察使用致命性武器的問題。

(八)警察貪污腐敗的行為模式。

(九)警察貪污腐敗行為的管理。

(十)端正警察風紀(含：政風、廉政倫理規範、法紀、警察內部管理等)各項計畫、規定及要求事項。

五、建立警察志業倫理。

	執勤安全操作程序
	一、執勤安全之概念

二、警察機關強化勤務紀律實施要點

三、案例研討與基層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SOP）之操作：行政、戶口類、保安、外事類、交通類、經濟、後勤、勤務指揮類、諮詢協助民事案件類、刑事類、情境實務測驗。

	犯罪偵防情報實務
	一、前言(偵防情報重要性)。

二、保防工作與情報蒐集。

三、警察機關情報的種類與範圍。

四、偵防情報蒐集相關法律。

五、偵防情報蒐集方法。

六、情報布置關係的建立。

七、警察機關情報建檔與應用。

八、公務機密維護與資訊安全。

九、偵防情報分析。

十、結論。

	刑法實務
	以教授刑法分則為主：

一．侵害或危及人身（實害或危險）法益之犯罪

二．危害個人之自由、名譽與隱私法益之犯罪

三．不法取得或破壞財產法益之犯罪

四．電腦犯罪

五．保護兒少法益之犯罪

六．侵害社會金融、經濟、交易信用及安全之犯罪

七．保護社會善良風俗及國民身心健康之犯罪

八．保護社會公眾安全之犯罪

九．妨害刑事司法之犯罪

十．有關公務員執法之犯罪

十一．保護選舉公正性之犯罪

十二．保護國家法益之犯罪

	刑事訴訟法實務
	一、
法例-刑事訴訟法的意義與原則。

二、
刑事訴訟法的審判與管轄。

三、
法院職員的迴避。

四、
辯護人、輔佐人、代理人。

五、
強制處分(傳喚、拘提、通緝、逮捕、被告的訊問、羈押、搜索、扣押)。

六、
證據。

七、
裁判。

	警察法規實務
	一、警察職權行使相關案例研討（二）：

（一）社會秩序維護法－6小時

（二）警械使用條例－4小時

（三）集會遊行法－4小時

（四）行政執行法－12小時

二、警察特別行政救濟法制與案例研討－6小時


附件3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相關單位聯絡電話表

	單位
	自動電話
	單位主管
	警用電話
	備考

	教務處
	(02)22300562
	主任
林焌煌
	731-2040
	除左列電話號碼外，亦可由本校總機 (02)22308512～4 或警用電話：731-8111轉接分機

	行政警察科
	(02)22303673
	主任
曾英哲
	731-2540
	

	學生總隊
	(02)22309690
	總隊長
陳弘
	731-2161
	

	第2大隊
	(02)22300135
	大隊長
張慶東
	731-2222
	

	 99警察特考班
	(02)22301156
	中隊長
張國明
	731-2225
731-2958
731-2412
	

	女生隊
	(02)22301130
	中隊長
陳素專
	731-2408
	

	教務處
	(02)22300562
	組長
林榮輝
	731-2041
	

	教務處
	(02)22300562
	訓導
廖振榮
	731-2048
	

	本校值日官室
	(02)22307270
	
	731-2220
	


附件4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成績考核表

	實習機關
	
	實習單位
	

	實習指導員
	
	實習指導官
	

	學員 
	教授班：    學號：   姓名：
	請假
統計
	     次，    天又     小時

	考核
項目
	考核內容

	工作表現
30分
	1. 含對各項勤、業務及表冊之瞭解熟悉程度、擔服深夜勤及是否在限期內完成工作，並能任勞任怨勇於負責。
 2.未跟隨實習指導員依排定勤務表同進退，刻意迴避深夜勤務者，本項目以0 分計算。

	實習勤惰
20分
	含準時到退勤及請假情形等。 

	品德修養
30分
	含禮儀應對、操守涵養、團隊精神、能謙和與人相處及對國家之忠誠等。

	學習態度
20分
	含良好、積極、主動與接受教導的學習態度。

	具體優劣
事 蹟 表
	(依實際表現繕打，表格可展延)

	總
  
評
	考核人員
	評語
	考評總分
	簽章

	
	實習指導員初評
	
	
	

	
	實習指導官複評
	
	
	

	
	分局長
	(核 章)

	附註：
一、依據「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規定」，實習成績以60分為及格，未滿60分者為不及格，由訓練機構函報內政部警政署函轉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二、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實習指導員初評、實習指導官複評，送請實習單位主管（分局長或大隊長）核章。
三、所評定分數，以複評成績為準，並應參酌具體優劣事蹟暨請假情形，總分未達60分列不及格者，請詳列具體事實並檢齊證明資料。
四、實習結束後，請實習指導官（員）於3日內辦理考核，並層送該實習機關於7日內彙整函送本校。
五、本表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


附件5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請假報告單
                                 填報日期： 101 年　  月 　 日

	實習機關
	
	實習單位
	

	學員 
	教授班：    學號：  　 姓名：
	請假
累計
（含本次）
	     次，    天又     小時

	請假
時間
	自101年　　月　　日　　時　　分
至101年　　月　　日　　時　　分止，計　　天　　小時

	請假
理由
	

	病假休養地
	

	附件
(證明文件)
	

	請假人
	指導員
	指導官
	批示

	(簽章)
	
	
	


填單說明：
一、學員實習期間，非因重大或特殊事故不得請假。
二、准假權責1日以下由指導官核准，請假時間超過1日者，或已請假日數合計超過3日者，請由指導官轉陳上級長官核批。
三、請假情形併入實習成績考核，請參閱實習成績考核表。
四、本單於核定後，由指導官負責保存，實習結束併同「成績考核表」層報該實習機關彙整函送本校處理。
五、本表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
附件6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2次期中實習輔導人員配置表

	實習單位
	學員人數
	輔導教官(師)
	輔導
隊職官
	輔導地區(派出所)

	警察局
基隆市
	第四分局
	12
	馬心韻
	曾恩貴
	安樂、大武崙、中華路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士林分局
	12
	洪有用
	余冠霖
	文林、社子、後港、蘭雅、天母

	
	北投分局
	13
	游志誠
	
	長安、光明、大屯、永明、石牌

	
	南港分局
	14
	曾英哲
	
	同德、南港、舊庄、玉成

	
	內湖分局
	11
	林培仁
	
	內湖、西湖、港墘、文德、東湖、康寧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和
第一分局
	6
	黃戡生
	連展巍
	南勢、南勢、中和

	
	中和
第二分局
	6
	洪有用
	
	國光、積穗、員山

	
	新店分局
	6
	邱炳進
	
	碧潭、江凌、安康、雙城

	
	三重分局
	6
	洪有用
	黃偉銓
	光明、厚德、永福

	
	板橋分局
	1
	
	
	板橋

	
	永和分局
	15
	邱炳進
	潘仁慈
	永和、秀朗、中正橋、新生、得和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桃園分局
	11
	林煥木
	陳建良
	中路、青溪、埔子、龍安、大樹、景福、同安、武陵

	
	中壢分局
	10
	
	
	興國、普仁、中福

	新竹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
	3
	陳俊宏
	張秀文
	北門、湳雅、南寮

	
	第二分局
	4
	
	
	東門、東勢、關東橋

	
	第三分局
	4
	
	
	香山、中華、青草湖、朝山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烏日分局
	10
	鄭小龍
	陳政義
	犁份、烏日

	
	清水分局
	10
	
	
	清水、梧棲、安寧、沙鹿、明秀

	
	太平分局
	10
	
	
	太平、新平、坪林

	警察局
彰化縣
	鹿港分局
	10
	黃戡生
	鄭家強
	鹿港、和興、馬鳴、福興、秀水、秀安

	警  察  局
嘉義市政府
	第一分局
	5
	馬心韻
	黃銘爵
	長榮、八掌、北興、竹園、北鎮、

	
	第二分局
	5
	
	
	興安、新南、南門、北門、後湖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永康分局
	14
	邱炳進
	王南龍
	永康、鹽行、大灣、復興、龍潭、大橋、永信

	
	歸仁分局
	10
	
	
	仁德、關廟、歸南、文賢、歸仁

	
	第二分局
	2
	
	
	民權、南門

	
	第三分局
	2
	
	張國明
	安南、安中

	
	第四分局
	3
	
	
	安平、華平、育平

	
	第五分局
	2
	
	
	和緯、開元

	
	第六分局
	2
	
	
	金華、鹽埕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三民

第一分局
	8
	林培仁
	盧正輝
	十全、三民、長明街、哈爾濱

	
	三民

第二分局
	6
	
	
	覺民、鼎金、鼎山

	
	左營分局
	6
	
	
	新莊、文自、博愛四路

	
	前鎮分局
	2
	林佳璋
	湯文烈
	瑞隆

	
	鳳山分局
	10
	
	
	鳳崗、五甲、新甲、文山、成功

	
	林園分局
	10
	
	
	林園、港埔、中芸、忠義、中庄

	
	仁武分局
	10
	
	郭秋麟
	仁武、澄觀、大社、鳥松、大華

	警察電訊所
	臺北分所
	1
	洪有用
	余冠霖
	臺北分所


附件7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實習輔導報告表

	輔導人員
	
	實習輔導時間
	101年  月   日

	實習單位
	

	學員生人數或姓名
	

	輔導方式
(個別輔導或座談)
	

	輔導項目
	輔導見聞及實況

	1. 查看勤務表（往前看十天）是否一對一跟隨實習指導員服勤？ 
	

	2. 學員生是否服深夜勤？是否單獨服勤?
	

	3. 學員生是否依規定簽出入？有無遲到、早退或無故不到？
	

	4. 實習項目、內容是否與實習計畫相符？
	

	5. 實習指導官（員）對學員生實習態度之看法（是否誠摯尊敬，虛心求教）？
	

	6. 實習指導官（員）能否適時解答疑義？
	

	7. 實習指導官（員）對本實習意見？
	

	8. 學員生對實習住宿及辦公環境意見？
	

	9. 學員生對本實習規劃意見？ 
	

	10. 學員生對學校課程設計建議？
	

	11. 其他。
	

	綜合輔導所見優點與缺點：

	優點
	

	缺點
	

	具體改進建議：

	實習規劃
	

	課程設計
	

	教學
	

	備註
	1、 本報告表請各實習輔導人員於實習輔導後填報。
2、 實習結束後，本報告表教師（官）及隊職官分別由各科、學生總隊彙整簽核處理，提供實習、課程設計及教學之參考。
3、 實習輔導遇有特殊情事需立即反映者，請即通報教務處簽核處理。
4、 本表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


附件8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
第2次期中實習日記

	101年   月   日  天氣：     
教授班：      學號：     姓名：

	實 習項目
	

	實施
經過
情形
	

	疑難
問題
	

	實習
指導官評閱
	

	實習指導員：                                         (簽章)
實習指導官：                                         (簽章)


附件9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請假規定

民國100年1月17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1000000326號函核定
一、為統籌規範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期間之請假事宜，特依據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第15點，訂定本規定。
二、假別及事由：

   (一) 事假：學員確因重大或特殊事故，並經查明屬實者。

   (二) 病假：經公、私立醫院證明者。

   (三) 喪假：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5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4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姊妹死亡者，給喪假3日。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受訓學員或其配偶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共居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四) 公假：限參加國家考試、後備軍人及補充兵之召集經核准者、公職人員選舉之投票及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或因公經核准者。

   (五) 婚假：學員確因結婚，並經查明屬實者，給婚假5日。

（六）陪產假：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3日。


三、學員每階段請事假不得超過116小時，事、病假時數不得超過239小時（每日以24小時計算），或上課時段請假缺課時數不得超過80小時；曠課累計不得超過7小時；如因公假、喪假、分娩、流產或重大傷病等事由致超過規定時數者，應檢具證明，報請內政部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核定，准予停止訓練。


四、請假外出先填請假單，連同證明文件，送由學員長轉呈區隊長逐級核准，經核准後持請假單（副聯）交警衛隊後始得離開，並依期限返校。 


五、准假權責：
   (一)4小時以內者，由值星官核准。
   (二)1日以內者，由中隊長核准。
   (三)2日以內者，由大隊長核准。
   (四)未滿5日者，由總隊長核准。

   (五)5日以上者，由教育長核准。

    同一期間請假應1次為之，不得分次、分開請假。請假手續除特殊情形未能事先及時辦理者外，至遲均應1日前提出。


六、請假期間遇有不可抗力之特殊情事發生逾時返回者，得檢具證明申請補假；無正當事由逾假者除依獎懲規定辦理外，其於上課時間內者並以曠課論。

七、學員請假應扣操行分數者，其扣分及處分之標準如下：
    (一)正課時間請事假者，每小時扣0.03分；課外時間請事假者，每小時扣0.015分。

(二)病假比照事假減半扣分。

(三)喪假、公（差）假、婚假、流產假、陪產假、特別假、因公（差）導致之傷（病）假，免扣分。

(四)逾假或未假外出，除依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獎懲規定懲處外，逾假或未假外出期間以事假登記。

八、有特殊優良事蹟表現，經簽奉校長核准者，給予特別假。

九、在期中、期末考試期間請假不能參加考試者，須報請核准，並應以請假單一聯送教務處辦理補考事宜。


十、本規定函報保訓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內政部警政署101年1月2日警署教字第1000206173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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